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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 

「壯東古亭中排(第 2期)改善工程」用地取得 

第二次公聽會會議紀錄 

一、 事由： 

說明「壯東古亭中排(第 2 期)改善工程」興辦事業概況

及事業計畫之公益性、必要性、適當與合理性及合法性，

並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。 

二、 時間：111 年 10 月 27 日上午 10 時 

三、 地點：農田水利署宜蘭管理處壯圍工作站 

四、 主持人：闕管理組長朝根      記錄：官佑 

五、 出席單位及人員： 

    立法委員陳歐珀服務處：吳特別助理文進 

    宜蘭縣政府：先行電話通知請假。 

    宜蘭縣壯圍鄉公所：林昱辰 

    宜蘭縣壯圍鄉古亭村辦公室：鄭村長文展 

  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： 

闕組長朝根、林組長文楨 

                池股長書鶴、廖站長盈順 

王永賢 

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：未出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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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興辦事業計畫概況： 

本計畫-壯東古亭中排位於本署管有之農田水利事

業區域內(壯圍鄉古亭村、新社村)，因其地勢平坦低窪，

加上位處東北季風迎風帶及颱風侵台主要路徑上，向來

水患頻仍，嚴重影響農業生產與人民生命財產安全。為

此，經濟部水利署於 98 年『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-

宜蘭縣管得子口溪支流排水規劃』，期能藉由全流域整

體治理規劃，提供其他排水治理規劃參考，儘速解決水

患問題。本署依據上述治理規劃報告，擇定需優先治理

之農田排水，經多方評估考量，本署擇定壯東古亭中排，

並計畫改善舊有砌石護岸水路設施以解決該地區淹水

問題。   

有關壯東古亭中排(第1期)改善工程已於110年辦

理完成規劃設計、預算編列及發包施工作業，並計畫於

111年度完成施工，其工程用地皆為本署管有國有土地，

並無私有土地問題；後續本署進行壯東古亭中排(第 2

期)改善工程規劃階段時，發現若依照治理規劃所需之

通洪斷面，進行施作時，需使用到私有土地，鑒於此事，

本署立即著手辦理本計畫所需之工程用地取得。 

本計畫擬以協議價購、徵收或其他方式取得宜蘭縣

壯圍鄉壯志段工程用地內之私有土地，其位置詳工程用

地配置圖，本計畫工程範圍土地權屬統計如下： 

（一） 國有土地共 100 筆，面積 1.3808 公頃。 

（二） 私有土地共 12 筆，面積 0.0312 公頃。 

合計面積為 1.412 公頃。 

公私有地占總面積各為 97.8％、2.2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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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擬取得用地，現況部分種植水稻及台電高壓電

輸送設施，其土地使用分區為特定農業區(水利用地)。 

七、事業計畫之公益性、必要性、適當與合理性、合法性及    

    綜合評估分析： 

（一）公益性： 

1. 促進周遭土地合理利用，提昇該區域土地之價 

值。 

2. 工程施作完成，豪大雨來襲，快速排水減少災 

害發生。 

3. 可降低壯東古亭中排渠道淤塞情形，節省每年 

龐大圳路疏濬費用。 

4. 進而降低重型機具使用頻率，避免影響環境品質， 

空氣及噪音污染。 

（二）必要性： 

本計畫圳路護岸早期以砌石構築，因年代久

遠護岸已有部分坍損情形，易遭洪水沖刷崩塌，

影響排水功能；且洪水溢出護岸，淹沒農田，造

成災害，須予以改善，爰此，為避免災害發生，

辦理旨案計畫工程，方為永續經營水利事業之基

石。 

（三）適當與合理性： 

本計畫工程改善，主要改善其原有砌石護岸，

以提昇圳路通水效能，且防止水路淤積，於水災

來臨時，不致衍生擴大災情。另一方面，新設護

岸頂可供農民行走，以增加農民耕作時便利性及

安全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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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四）合法性：  

旨案計畫工程，係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3條

及農田水利法第 9條規定辦理用地取得；並依土

地徵收條例第 10 條第 2項「需用土地人於事業計

畫報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前，應舉行公聽會，

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」，辦理公

聽會。 

（五）社會因素：  

本計畫擬以協議價購或徵收之私有土地計

12 筆，面積約 0.0312 公頃，土地現況皆供農作

使用及台電高壓電輸送設施，並無建築物供土地

所有權人居住，無需安置原住戶。 

工程受益對象為壯東古亭中排-集水面積範

圍內之215公頃農田及鄰近村落，另工程完竣後，

圳路護岸改善為混凝土護岸，大雨時加強圳路分

洪功能，減少壯圍地區淹水損失，有助該地區退

水效率及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；護岸改善一併

減少因舊有砌石護岸造成之農田土壤流失及農田

蓄水力，對農田耕作及防洪排水可一併獲得改

善。 

     (六) 經濟因素: 

 1. 壯東古亭中排完竣後，可撙節本署固定疏濬 

    費用，作為它項水利建設之經費。 

 2. 壯東古亭中排通水通暢，大雨時加強圳路分 

    洪功能，減少壯圍地區淹水損失，有助該地 

    區退水效率及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，並可 

    藉此增加投入農地耕墾面積及人員，促進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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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方農業發達。 

 3. 本計畫用地取得之經費籌措，本署自籌勻支。 

 4. 壯東古亭中排(第 2期)改善工程施設經費， 

    由本署向中央爭取納入前瞻基礎建設計畫辦 

    理，並配合珍惜水資源政策及防災防洪政策，  

    俾確保農田永續經營。 

     (七) 文化及生態因素：  

本計畫順利完成用地取得後，為期工程得以

儘速執行，構造物之施作工法，應力求標準化與

簡單化；本計畫工程規劃設計時依照(1)規模最小

化(2)外型緩坡化(3)內外透水化(4)表面粗糙化

(5)材質自然化(6)成本經濟化之原則來進行。設

計目標在於確保構造物之安全，並期工程構造物

對原有環境之生態系統衝擊最小，亦即對原有排

水之流量、流速、搬淤平衡、環境外觀等影響最

小，同時大量創造動物棲息及植物生長所需之多

樣化生長空間。 

    (八) 永續發展因素： 

宜蘭縣政府已於103年起逐年編列預算及建

構上大福抽水站及十三股大排護岸整建，以期解

決該區域淹水問題；在該區域，下游區排其通洪

能力已足夠並輔以機械排水，大幅提升排洪效能；

故本署辦理本計畫-壯東古亭中排(第2期)改善工

程，並依農田水利法第六條：「應配合依水利法公

告之逕流分擔計畫及水利主管機關之防洪規劃，

分擔鄰近區域洪水逕流」，加強上游其結構強度，

並增加排水效能，則可發揮其整體排水功能，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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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確保農業經營發展。 

八、當場宣讀第一場公聽會及第二場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 

    係人之意見及回應與處理情形，內容如下： 

第一次公聽會各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提問事項及答

覆情況: 

有關本計畫內容、計畫用地範圍及聽取關係人之意

見部分，本署已向與會人員詳細說明；與會機關、村長、

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，無提供有關本次用地取得

公聽會之意見。 

第二次公聽會各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提問事項及答

覆情況: 

有關本計畫內容、計畫用地範圍及聽取關係人之意

見部分，本署已向與會人員詳細說明；與會機關、村長、

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，無提供有關本次用地取得

公聽會之意見。 

九、決議： 

本署續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相關規定辦理行政作業，

將本事業計畫報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。 

十、散會(上午 10 時 30 分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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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開第二次公聽會會場照片 111/10/27 

 

舉開第二次公聽會會場照片 111/10/2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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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開第二次公聽會公告照片 

 
舉開第二次公聽會網站公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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